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
民眾抱怨、申訴(或陳情案件)處理流程圖

陳述有理由者

通知陳訴人(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調查表)

秘書室收文掛號分辦
並進行追蹤列管

(陳情案件追蹤列管表)

書面申訴 電話申訴 到本分署申訴

各科室(填載受理陳情案件紀錄表)

對可能發生聚眾陳情、請願
圍堵抗爭或暴力衝突之事件
，政風室依政風機構協助處
理陳情請願事項作業要點
處理，迅速陳報分署長

由各科室製作紀錄
(筆錄、電話紀錄)

結案
1.復文後會秘書室解除列管
2.陳情案件追蹤列管表送秘書室
(秘書室每月辦理陳情案件統計陳核)

陳述無理由者 應向他機關為之者

採適當措施 說明理由 通知或代為移送

民眾抱怨或陳情


